2019-2020-1学期教学任务安排原则及排课注意事项
一、教学任务安排原则
1、专职教师承担教学工作量原则上不超过16课时/周安排，课程门数不超过两门。
2、对学校工作需要且教学效果优秀的教师，可以适当增加任课课时，须填写《任课教师周课时超工作量申请表》，报二级学院（部）领导审批，并报教务办审核，最多不超过每周20课时，课程门数原则上不超过三门。
3、对于课堂效果达不到优良标准的教师，承担课堂教学不能超过12课时/周。担任教学工作的新教师，第一学期原则上承担课堂教学不能超过6课时/周，课程门数原则上不超过一门。
4、专业核心课、专业主干课原则上须中级职称以上教师承担。
5、为保证教学质量，中级以下（含中级）职称的教师新开课（含开新开课）须在前一学期编制开课计划时填写《新开课申报认定表》，经二级学院、质量办、教务办认定后方可视为新开课。为保证教学质量，提高教师教学水平，各二级学院（部）应根据需要制定教师个人培养计划，明确教师专业发展方向，原则上教师新开课5年内累计不得超过三门。教师新开课需组织有学校教学督导参加的新开课试讲。
二、排课注意事项：
（一）教学任务填写
1、请不要对教学任务表格原有数据做任何改动，有变动请先打报告！！！
2、特别提醒：教学任务一定按要求填写，开课周数的格式（如1-16，周数不能分段）；实践教学环节具体周数须表明（例如：17-17）；课程的时间地点上课的软件要求请在备注里表明，不作要求的按常规多媒体教室排课；是否符合首开课、开新课的要求。
3、合班号填写：填写前一定要在系统里进行合班号查询，往下进行按序编号，填写格式例如（合班：合0001；单班：单0001）；合班人数原则不超过150人；国际商学院的课尽量不要跟其他班合上，有外教课在里面。
4、教学任务进系统前需二级学院（部）领导和教务审核并无误，方可导入系统再进排课；
（二）排课时间要求
金审仙林校区作息时间表
· 上午：第1节：8:20 - 9:05；第2节：9:15 - 10:00；第3节：10:20 - 11:05；第4节：11:15 - 12:00； 
· 下午：第5节：13:30 - 14:15；第6节：14:25 - 15:10；第7节：15:30 - 16:15；第8节：16:25 - 17:10；第9节：17:20 - 18:05；
· 晚上：第10节：18:30 - 19:15；第11节：19:25 - 20:10；第12节：20:20 - 21:05；
1、 中层干部周三上午不安排上课；
2、 教师、学生周三下午不安排上课（特殊情况除外）；
3、 教师原则上一天不超过四节课，同一教师同一班级同日授课原则上不得超过四节课，除艺术学院、国商院特殊课程可四节连排，其余课程不可；
4、 [bookmark: _GoBack]3课时的课程一般分单双周编排，原则上上午不能三节联排，下午可以三节联排；
5、 公共基础课、学科基础课、专业选修课（专业方向课）、专业核心课（专业主干课）等原则上不安排在晚上上课；
6、2018级大学英语：待开学第一周CET成绩公布后，通过CET4的学生选修后续课程《英语分类教学一（六级）》和《英语分类教学一（雅思）》，未通过CET4的学生继续修读《英语分类教学一（四级）》，排课时间开天窗处理周一、周三、周五上午，英语和数学课原则上安排在上午；
7、思政课：根据教室、合班人数可以安排在下午三节联排5-7节或者7-9节；
8、体育课程：相同专业的班级尽量安排在同一时间段。
★任何老师的排课要求不符合规定的，请在排课前将申请报告交于教务（申请报告须请校长签字），否则一律按学校要求排课！！！



